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海嘯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100年6月15日第一次修訂

100年6月27日第二次修訂

一、依據：

(一)本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二)本局海嘯應變計畫

二、目的：

本局為因應海嘯警報發布時即時啟動應變機制，並使各相關單位執行各項應變及疏散措施，以降低海嘯災害損失程度，特制訂本標準作業程序。

三、適用範圍：

(一)適用機關：

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2. 花蓮港務警察局。
3. 花蓮港務消防隊。
(二)適用轄管區域：

花蓮港港區，但不包含漁業專業區。

四、應變程序：(如附錄一)
(一)海嘯警報通報：

1.本局聯絡中心值班人員接獲海嘯警(訊)報時，應先掌握港內船舶繫泊動態，並層報港務組組長；另需於海嘯預計抵達時間前後，依下列原則以簡訊方式層報幕僚長以上主管及通報至交通部交動會與航政司港務科：

(1)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之2小時前：每小時定時通報一次，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2)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之30分鐘至2小時內：每30分鐘定時通報一次，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3)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之10至30分鐘內：每10分鐘定時通報一次，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4)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之5至10分鐘內：每5分鐘定時通報一次，並直接陳報部長及次長，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5)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前5分鐘至抵達時間後5分鐘內：每分鐘定時通報一次，並直接陳報部長及次長，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6) 海嘯抵達時間後5至30分鐘內：每5分鐘定時通報一次，如有災情則應隨時通報。
2.本局港務組將海嘯訊息以簡訊、傳真、電話及網路方式轉知局內相關單位主管、港區有關單位及業者，信號台並透過無線電及AIS文字訊息轉知泊港及附近航行船隻。

3.本局航政組通知轄管離島航運業者，以利其採取必要措施。
4.本局港務組另依複式通報作業機制通知政風室。

(二)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海嘯緊急應變小組由局長擔任召集人及總指揮官，副總指揮官及新聞發言人由副局長擔任，執行長則由港務長、總工程司及主任秘書擔任，本局港務組擔任行政幕僚單位，組成成員包含花蓮港務警察局、花蓮港務消防隊、本局港埠工程處、棧埠管理處、資訊小組、航政組、工務組、安環組、秘書室、業務組、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及港務組。

(三)災害研判：

1. 嚴重威脅之海嘯災害：海嘯預估波高達到6公尺(含)以上，本港港區主要設施及港內船舶將受到嚴重損害，防波堤將有潰堤威脅。
2. 高度威脅之海嘯災害：海嘯預估波高將達3至6公尺，本港25座碼頭、自動化裝船輸送設施、公用管線及港內船舶將受到損害，防波堤有破損威脅。
3. 中度規模海嘯災害：海嘯預估波高約為1至3公尺，本港25座碼頭、公用管線及港內船舶將受到損害。
4. 低度威脅之海嘯災害：海嘯預估波高約為1公尺以下，本港部分碼頭及港內船舶將有受到危害之虞。
(四)警戒與管制措施

1.管制範圍劃定：(如附錄三)
(1) 海嘯預估到達時間前2小時內，本港全面管制人車，人員、車輛及船舶只出不進，淨空港區。
(2) 海嘯預估到達時間前2至4小時內，本港實施港區車輛交通疏散措施，船舶只出不進，錨泊船舶應駛往深水海域避災，淨空錨泊區，
(3) 海嘯預估到達時間前4小時以上，如海嘯預測波高可達1公尺，港內船舶應立即停止裝卸作業，碼頭面不得堆放任何物品，並將貨物運離港區，如無法運離港區則應加固繫牢。

2.管制訊息通報：

(1) 花蓮港務警察局派員至外港區實施海嘯管制避難宣導廣播。

(2) 花蓮港務消防隊派員至內港區及親水遊憩區實施海嘯管制避難宣導廣播。

(3) 本局港務組對港內及港區附近船舶實施海嘯預警廣播，並通報花蓮漁業電台協助對附近海域作業船隻進行海嘯預警廣播。
3.管制人員調派：

(1) 花蓮港務警察局於各管制崗加派人員執行管制任務，並派員管制人員進入防波堤及協助港區人員進行疏散。
(2) 本局棧埠管理處派員至港區裝卸作業現場督導棧埠作業機構進行應變及疏散措施。

(3) 本局港務組人員監控港區附近船舶動態。

4.轄管設施(備)保全與移置：

(1) 重點檔案資料：本局行政大樓2樓。
(2) 資訊網路設備：本局5樓資訊小組機房。
(3) 搶險作業車機：本局行政大樓南停車場。
(4) 港勤船：海嘯預測波高未逾1公尺時加強繫泊於內港2至3號碼頭，如預測波高達2公尺以上時，如疏散時間充裕則暫離港外並退避於深水海域。
(5) AIS及VTS設備：本局行政大樓6樓及7樓。
5.轄管交通系統暫停營運：

(1) 郵輪靠泊本港期間如遇海嘯警報，以優先退避港外深水海域為原則，如不及出港時，船長應視需要於船上保留必要應變人力，其餘船員及旅客則應暫時安置於本局大禮堂。
(2) 海嘯警報發布時如有郵輪預報進港，本局轉知其船務代理公司通知該輪於警報期間暫勿進港。
(3) 對於港內及附近航行船舶之管理應變措施原則如下，具體措施詳見「附錄二花蓮港務局因應海嘯威脅之各項船舶管理應變措施表」。
A.海嘯預計抵達時間如為3小時以上時，泊港遊艇(不含漁業專業區)船舶所有人應以起岸上架繫固置放為原則。
B.泊港船舶人員上岸避難前，船長仍應儘可能採取防止船舶漂流、碰撞及污染洩漏等安全措施。
C.裝載危險品船舶未及出港時，船長仍應採取防止危險品洩漏之相關措施，並視實際情形保留必要人力於船上進行應變，採取各項措施以防止危險品洩漏，避免災情擴大。
D.如本港引水人無法應付所有出港船舶及時出港時，泊港船舶經船長切結其具備自行領航出港之能力，且經本局航政組同意後，得由船長視實際情形免僱請引水人自行出港。
(五)緊急疏散：

1.人員疏散

(1) 首先要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因為一旦身體受傷，就很難進行避難。
(2) 避難時必須要往高處走，必要時，甚至還得進行二次避難，走到更高的 地方，因為海嘯危害的程度，往往不是靠過去的經驗可以判斷的，寧可以最壞的打算進行逃生與避難。
(3) 近海地震所引發的海嘯，避難時間相當短，儘量不要靠車輛避難，因為短時間路上突然湧入許多車輛，容易造成交通阻塞，而且車輛被海嘯捲 入，人員更不容易脫困。
(4) 海嘯來襲時一切以避難為先，不要過於掛念未及帶走之貴重物品，海嘯第一波與後續第二、三波的間隔可能很長，潮水暫時退去後，不要立即接近港口。
(5) 辦公室物品平日應予以固定，避免地震造成傢俱傾倒致使人員受傷，甚至影響第一時間的避難逃生。
(6) 海嘯已經造成淹水而來不及避難，必須就近往高處逃生，若不幸浸泡在水裏，容易被大型飄浮物撞擊而受傷，特別需要加以注意。
(7) 海嘯已經造成淹水而來不及避難，人員應儘量遠離堅硬的設施，如岩岸、 鋼筋混凝土結構，避免水流衝擊使得人員碰撞到這些堅硬設施而受傷。A.海嘯預測波高未達6公尺時，本局人員疏散至行政大樓避難，並依自衛消防編組實施人員集結及疏散作業。
2.人員疏散方式： 
(1) 交通管制措施

A.本局視實際需要於港區作業及聯絡道路各交叉路口設置疏散方向指示牌或由本局海嘯緊急應變小組派員執行交管疏散任務，同時協請花蓮港火車站暫停列車運轉，並保持5號管制崗前方及12號管制門附近平交道路口淨空。
B.如預警時間至少可達2小時，本局分別於內港3號及12號碼頭後線及外港19、23號碼頭後線設置疏散集結區，港區作業人員及車輛應先於該集結區待命，並聽從集結區指揮人員引導出港。
C.如預警時間少於2小時，由花蓮港務警察局增派人員於各管制崗執行交管疏散任務，必要時並得於港外周邊道路派員進行疏導。
(2) 疏散地點

為確保海嘯來襲時，本局仍能確保緊急應變運作，以海拔20公尺為海嘯來襲時之臨時辦公處所及疏散高點規劃基準，其地點依優先順序如下：

A. 本局行政大樓及大禮堂。
B. 本局民德里首長宿舍
C. 美崙田徑場
D. 松園別館
E. 花崗山體育場
(3) 疏散路線(如附錄四)
A. 本局行政大樓及大禮堂：外港區由24號南側路橋出港後轉入行政大樓及大禮堂；內港區由1號管制門進港經內外港聯絡道銜接24號北側路橋出港後轉入行政大樓及大禮堂。
B. 本局民德里首長宿舍：由24號路橋出港後直行進入民權二街即可抵達。
C. 美崙田徑場：外港區由24號路橋出港後右轉接民權路或海岸路前往美崙田徑場；內港區由12號管制門左轉進入港濱路，再左轉華東路轉入民生路直行接海岸路通往美崙田徑場，或由5號管制門左轉港口路，再左轉海岸路通往美崙田徑場。
D. 松園別館：外港區由24號路橋出港後接民權一街轉入水源街前往松園別館；內港區由12號管制門左轉進入港濱路，再左轉華東路轉入民生路直行接海岸路，再左轉民權一街前往松園別館，或由5號管制門左轉港口路，再左轉海岸路，再左轉民權一街前往松園別館。
E. 花崗山體育場：外港區由24號路橋出港後左轉海岸路，接著右轉菁華街前往花崗山體育場。
3.船舶疏散：

(1)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如不足3小時，或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船舶艘數超過4艘，或同一時段單位內(每時段單位以30分鐘計之)申請緊急出港船舶所需港勤拖船總數超過3艘時，由本局港務組依下列方式排定港內船舶緊急出港作業順序，並以電話或簡訊通知船務代理公司及引水人辦事處，信號台另以AIS或無線電轉知泊港船舶：
A. 以船舶類型排序：
(A) 第一順位：軍艦及公務船艇於災後復原或運補作業將扮演相關重要的功能，而且通常能於30分鐘左右完成開航前準備，因此列入高度優先船舶。
(B) 第二順位：載運危險品船舶：由於載運危險品船舶對港區及週邊地區潛在威脅較大，且易於造成火災、爆炸、洩漏、飄散及污染等重大二次災害，因此列入主要優先船舶。
(C) 第三順位：一般商船之船舶總噸位愈大者，易對港埠設施或船舶產生碰撞事故的潛在威脅，另外，雖然本港目前並無貨櫃輪進出，惟仍應將貨櫃掉落可能造成對港埠設施的威脅列入，因此，一艘商船之總噸位排序判斷基準依序為：大於2萬總噸(含貨櫃輪)、1萬至2萬總噸、5000至1萬總噸、小於5000總噸。
B. 以完成開航前準備所需時間考量：

(A) 第一順位：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時已完成開航前準備者。

(B) 第二順位：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後可於30分鐘內完成開航前準備者。

(C) 第三順位：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後可於30分鐘至1小時內完成開航前準備者。

(D) 第四順位：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後可於1至2小時內完成開航前準備者。

(E) 第五順位：泊港船舶申請緊急出港後於2小時以上始可完成開航前準備者。

C. 以離港作業預估時間考量：

(A) 第一順位：船艏不需迴船調頭且繫泊於外港者，並按其靠泊碼頭愈靠近主航道口者衡量之。
(B) 第二順位：船艏不需迴船調頭且繫泊於內港者，並按其靠泊碼頭愈靠近狹長航道口者衡量之。

(C) 第三順位：船艏需迴船調頭且繫泊於外港者，並按其靠泊碼頭愈靠近狹長航道口者衡量之。

(D) 第四順位：船艏需迴船調頭且繫泊於內港者，並按其靠泊碼頭愈靠近狹長航道口者衡量之。

D. 以所需港勤拖船數量考量：

(A) 第一順位：不需港勤拖船協助作業者。
(B) 第二順位：僅需一艘港勤拖船協助作業者。

(C) 第三順位：需二艘港勤拖船協助作業者。

(D) 第四順位：需三艘港勤拖船協助作業者。
(六)傷亡處理

1.港區如有人員受傷，由花蓮港務消防隊進行初期急救處置及後送就醫，如受傷人數達5人以上，視實際需要於外港23號碼頭後線或本局大禮堂設置臨時檢傷分類救護站，並通報花蓮縣消防局及花蓮縣衛生局協助處理。
2.港區如有人員因海嘯侵襲死亡，除由花蓮港務警察局實施管制並依死亡案件法定程序通報地檢署進行鑑識作業，本局海嘯緊急應變小組轉報花蓮縣消防局及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協助善後處理，如死亡人數超過5人以上，暫於23號碼頭後線或依支援協議洽請門諾醫院協助提供場地安置大體，以利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七)災後搶救與復原

1.災後搶救：

(1) 現場災情處理應以人員安全為優先考量，各單位應就所轄清查災損或有安全之虞之設施（備），送交工務組提出損害情形報告及預擬搶修復原方案建議。
(2) 港區內港埠設施或建築物有坍塌、翻覆船舶有阻礙航行或危及人員安全之慮時，各權責部門及單位應予緊急搶修或拖離或警戒封閉、交通管制或採取其他緊急措施，並向聯絡中心通報。
(4) 初步搶險作業以排除可能構成危險情況為優先，如可能造成再次火災、有害物洩漏之威脅等設備，必要時會商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共同研擬適切對策。
(5) 本局聯絡中心通報醫療、電力、自來水、電信等相關單位支援搶救(修)，必要時並通報交通部、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花蓮縣政府及國軍單位協助救援。
(6) 港警局加強港區及周邊管制、防範破壞，維持港區治安與秩序。災變現場施行警戒，防止非復原作業人員進入，必要時並應商請地方警察機關、商港安檢所及漁港安檢所支援協助。
(7) 本局港務局依據與各相關單位簽署之支援協議，洽請花蓮憲兵隊及地區醫療機構協助支援港區警戒管制任務及醫療照護，並由港務消防隊啟動重大人員傷亡救援醫療系統。
(8) 本局安環組洽請疾病管制局辦理港區消毒防疫等措施，避免港區發生疫情。
(9) 災後依本局發言人制度統一發布新聞稿。 

2.復原

(1) 本局港埠工程處、棧埠管理處、工務組、業務組、航政組及港務組組成勘災小組彙整災情，向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提出詳細災情報告，並依行政程序層報各級長官。
(2) 港埠設施搶修、電力設施、資通訊設備、航管導航設施及港區礙航物打撈等，本局港埠工程處應統籌運用現有人力及機具設備能量立即迅速辦理。如災情重大無法自行辦理者，由工務組以緊急招商進行復建，其主要搶修優先順序如下：

A. 航道、導航設施、碼頭、港勤機船、資通訊設備。
B. 道路、橋樑、水電設施。
C. 裝卸機具、倉庫、防波堤及其他商港設施。
(3) 本局勘災小組經勘查本港可達正常運作或局部運作程度，經層報局長核示後，即由港務組以書面傳真或簡訊通知港區各單位及業者。

(4) 海嘯導致港埠作業全面癱瘓時，由本局協調滯港船舶駛往其他商港停靠作業，並通知近期擬進出港船舶延期、改期或取消。

(5) 本局航政組會請各港及中國驗船中心成立船舶鑑定小組，協助業者鑑定船損狀況。
五、本局海嘯應變小組運作期間之災情通報作業，依本局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如附錄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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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花蓮港務局因應海嘯威脅之各項船舶管理應變措施表
	海嘯預測波高 
	海嘯預計抵達時間(海嘯來襲前時間充裕度)

	
	>4小時
	2~4小時
	1~2小時
	<1小時

	>3m以上
	1.泊港船舶停止裝卸及作業，並退避港外，出港優先順序依序為：軍艦及公務船艇、載運危險品船舶、貨櫃輪、散雜貨輪。

2.錨泊船舶應駛離岸際避災，並與相鄰船舶加大安全範圍。

3.航行中船舶應停止進港並退避至港外深水區。
	1.泊港船舶停止裝卸及作業，並以退避港外為原則，其出港優先順序之原則為：軍艦及公務船艇、載運危險品船舶、貨櫃輪、散雜貨輪，如本港引水人當值人數不足時，得視實際情形免僱請引水人，自行出港。

2.錨泊船舶應駛離岸際避災，並與相鄰船舶加大安全範圍。

3.航行中船舶應停止進港並遠離岸邊退避至深水區。
	1.泊港船舶停止裝卸及作業，應退避港外船舶以裝載危險品船舶為優先，其餘船舶不及出港時，則應加強繫固、水密確保及採取必要措施後，非必要人員離船避災。

2.錨泊船舶駛離岸際並與相鄰船舶加大安全範圍。

3.航行中船舶應停止進港並遠離岸邊退避至深水區。
	1.泊港船舶不及出港，停止裝卸及作業，非必要人員緊急上岸避難。

2.錨泊船舶主機備便，駛離錨區。

3.航行中船舶應停止進港並即遠離岸邊退避至深水區。

	1~3m
	同右
	同右
	1.泊港船舶，停止裝卸及作業，並加強繫固、水密確保及採取必要措施，船員應於船上保持應變；裝載危險品船舶應以退避港外為原則。

2.錨泊船舶儘可能駛離岸際並與相鄰船舶加大安全範圍

3.航行中船舶應停止進港並退避港外深水區。
	1.泊港船舶停止裝卸及作業，並加強繫固、水密確保及採取必要措施，船員應於船上保持應變。

2.錨泊船舶主機備便

3.航行中船舶停止進港退避港外深水區。

	<1m
	各類船舶應保持注意海嘯最新訊息，裝載危險品船舶則應暫停裝卸及作業，並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危險品洩漏，錨泊船舶主機備便。


附錄三  本港港區管制範圍圖(以10公尺高程線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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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本港海嘯緊急疏散路線示意圖



附錄五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

本局100年3月14日花港港字第1000001499號函訂定
本局100年5月19日花港港字第1000003419號函修定
一、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三）行政院100年2月25日院臺忠字第1000093119號函修正「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四）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五）交通部100年4月28日交動字第1000003874號函修訂「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

二、目的：
花蓮港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迅速將災害現場狀況及相關災情通報上級及災防，俾供局長及各業務主辦單位採取各種必要之應變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及維持港埠核心機能運作，特訂定本要點。
三、適用時機：本局於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依「交通部花蓮港務局重大災害緊急通報程序表」(如附件1)辦理通報；但其災害雖未達「重大災害」程度，惟經各主辦單位主管研判災害有可能擴大或影響層面廣大之虞時，亦應依該程序表通報之。本局如係配合上級或災防相關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後之通報事宜，則依其有關規定辦理。
四、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本局各類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除依下列原則辦理外，悉依「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各類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如附件2)辦理。

（一）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行政院。
（二）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內政部消防署及交通部。
（三）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花蓮縣消防局或臺東縣消防局及相關災害權責機關（單位）。
五、通報聯繫作業：
（一）為掌握緊急應變時效，本局各單位於獲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應立即通報聯絡中心，聯絡中心獲報後應於第一時間以復式通報機制，通報政風室、秘書室及該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並副知港警局及港務消防隊，而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應迅速查證及採取必要之搶救、應變及善後措施，並確認災害類別、規模及通報層級，除應依各原有通報系統作業外，並應向聯絡中心持續回報其處理情形，以利協助通報相關單位支援。
（二）災害規模如達乙級以上時，同時需依以下程序進行通報：
1、電話及簡訊通報：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應將現場狀況及最新災況層報其單位主管以上人員，並應通報聯絡中心，由聯絡中心以電話及簡訊通知政風室、秘書室及港區相關單位，並報由港務組組長或該組港灣科科長依「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一覽表」(如附件3)通報，如當時無法通報交通部業務主管單位時，得另循交通部複式通報輔助窗口通報之。

2、傳真通報：
 （1）除電話或簡訊通報外，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應將現場狀況及最新災況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傳送聯絡中心，並由聯絡中心收到上述資料後於1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傳送「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通報單」（如附件4）至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及複式通報輔助窗口。
 （2）依據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研判之災情規模及層級需要，如已達甲級災害規模時，應由聯絡中心將災情及應變措施以「交通部災害通報單」（如附件4之1）併同本局通報單傳真轉請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陳（通）報行政院、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3）若於非上班時間，而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人員無法進行傳真通報作業，得轉請交通部複式通報輔助窗口代為將「交通部災害通報單」傳真陳（通）報行政院、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3、後續通報：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如有重大災情應視處理狀況或應上級及災防相關單位需要隨時通報其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及聯絡中心外，原則上每隔4小時傳送通報聯絡中心1次，俾利及時掌握災情因應至善後完成。
 4、網路通報：本局配合天然災害（風、水、震災及輻射災害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時，應由應變小組輪值人員依規定至「災情網路填報系統」填報（網址：http://www.motc.gov.tw/disaster/）。
六、如屬危急事件，得由各類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經陳報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核示後，先行逕報部長、行政院、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並採取必要應變處置後，再將現場狀況及最新災情之相關處理情形以書面交由聯絡中心通報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及複式通報窗口。
七、依本作業要點辦理各項通報之人員應將相關通報情形以書面詳實紀錄，併同各項通報文件適時簽核。
附件1交通部花蓮港務局重大災害緊急通報程序表

附件2  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各類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災害別
	交通部業務主管單位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至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內政部消防署及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及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空難
	交通部航政司
	一、航空器運行中發生人員死亡。

二、災害有擴大之趨勢，可預見災害對社會有重大影響者。

三、重要公共場所（政府辦公廳舍或首長公館）或重要公共設施遭受航機失事影響者。

四、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或經部（次）長認有陳報必要者。
	一、航空器運作中發生人員受傷者。

二、航空器發生重大意外事件或具新聞性之意外事件者。
	航空器運作中發生航空器意外事件及非在運作中所發生之地面安全事件者。

	海難
	交通部航政司
	1、 船舶發生或有發生重大海難之虞，船舶損害嚴重且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超過十人以上者。

2、 災害有擴大之趨勢，可預見災害對於社會有重大影響者。

3、 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或經部（次）長認定有陳報必要性者。
	1、 船舶發生或有發生海難之虞，且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四人以上、九人以下者。

2、 船舶發生重大意外事件或具新聞性之意外事件者。
	1、 船舶有發生海難之虞，人員無立即傷亡或危險者。

2、 船舶發生海難事件，人員傷亡或失蹤合計三人以下者。

	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路政司
	一、鐵、公路行車事故、災害或觀光旅遊事故發生死傷十人以上者。

二、災害有擴大之趨勢，可預見災害對社會有重大影響者。

三、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或經部（次）長認為有陳報之必要者。
	一、公路交通事故：公路發生重大車禍，急需救助者，或公路單、雙向交通阻斷，無法於二小時內恢復通車者。

二、公路交通災害：

（一）高速公路發生重大災害致公路單、雙向交通阻斷，無法於六小時內恢復通車者。

（二）重要省道災害造成交通阻斷致有人受困急待救援或有嚴重影響交通者。

三、鐵路事故或災害：鐵路、高速鐵路及捷運系統因行車發生事故或災害，預估交通受延遲二小時以上者或旅客在站間滯留超過一小時，無法執行有效救援措施者。

四、觀光旅遊事故：

（一）旅行業舉辦之團體旅遊活動因劫機、火災、天災、車禍、中毒、疾病及其他事變，造成旅客傷亡或滯留等緊急情事。

（二）國家風景區（含原台灣省旅遊局所轄風景區）內發生旅客死傷三人以上，九人以下之旅遊事故。

五、鐵、公路行車事故、災害發生死傷人數三人以上，九人以下者。

六、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或經承辦機關認為有陳報之必要者。
	一、鐵、公路行車事故、災害或觀光旅遊事故發生人員死傷者或無人死傷惟災情有擴大之虞者或災情有嚴重影響交通者。

二、具新聞性、政治性、社會敏感性者。

	郵政
事故
	交通部郵電司
	一、郵政營業場所、重要設備、人員等因遭受搶劫、破壞，造成重大損失或人員傷亡者。

二、郵政儲金業務發生重大連線作業全區離、斷線達一小時以上者。
	非屬乙級以上之災害

	天然災害(風、水、震災等)
	交通動員委員會及相關業務司（會）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辦理
	甲、乙、丙級災害規模，依行政院函頒「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相關規定。


附件3  交通部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單位一覽表
	災害種類
	業務主管單位
	電話號碼
	傳真機號碼

	公路交通事故
	路政司

道安委員會
	(02)2349-2140

(02)2349-2842
	(02)2349-2191

(02)2349-2859

	公路交通災害
	路政司
	(02) 2349-2110
	(02) 2371-6556

	鐵路事故、災害
	路政司
	(02) 2349-2120
	(02) 2389-2191

	觀光事故、災害
	路政司
	(02) 2349-2130
	(02) 2389-9887

	郵政事故
	郵電司
	(02) 2349-2206
	(02) 2381-3928

	海難
	航政司
	(02) 2349-2302
	(02) 2349-2363

	空難
	航政司
	(02) 2349-2340
	(02) 2349-2363

	交通工程災害
	各相關業務司
	詳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災害緊急通訊錄
	詳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災害緊急通訊錄

	風災、水災、震災、輻射災害等災害
	交通動員委員會及相關業務司（會）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辦理
	02-2349-2883
	02-2349-2886

	重大火災、爆炸、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水利設施災害、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海洋污染、職業災害或其他災害
	依災害發生地點由相關主管業務單位辦理
	詳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災害緊急通訊錄
	詳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災害緊急通訊錄


備註：

1.交通部複式通報輔助窗口（電話：(02) 2349-2883，傳真：(02) 2349-2886）：

(1)上班期間（平常日8時30分至17時30分）由交通部交通動員委員會執行。

(2)非上班期間（平常日17時30分至次日8時30分，放假日8時30分至次日8時30分）由交通部值日室執行。

2.交通部政風處所屬各政風機構，循「政風業務通報體系」協助蒐集重大災害事故情資，及時反映陳報並通知業務主管單位。
3.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構）災害緊急通訊錄置放於交通部災情網路填報系統災情查詢網頁內，請隨時下載並更新。（http://www.motc.gov.tw/disaster/）
附件4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　災害通報單

	傳送機關（單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交通部 部長室

□交通部 政務次長室
□交通部 常務次長室

□交通部 常務次長室

□交通部 主任秘書室
□交通部 （路政、郵電、航政）司

□交通部 複式通報輔助窗口

□交通部業管單位（ ）
□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03）8344476
	傳真
	（03）8333771

	災害類別
	

	災害防救
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頁。

註：傳送機關（單位）請配合實際需要增刪。
附件4~1
	交通部　災害通報單（格式）

	敬陳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第一組組長

□行政院第三組組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xx）xxxx-xxxx
	傳真
	（xx）xxxx-xxxx

	災害類別
	

	災害防救
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頁。
註：本表為通報行政院層級使用，各機關通報表格得自行參酌修正或併案傳送。

註：傳送機關（單位）請配合實際需要增刪
善後復原作業





災況管理及統合應變能量





通報、整備及初期應變作業





研判影響程度





取得海嘯預警訊息及確認





局內各單位應於警(訊)報解除後1日內將各項整備措施辦理情形及災情初估資料彙送港務組綜整。


局內各單位依權責辦理善後復原。





是





否





海嘯警(訊)報是否解除





否





港務組密切注意附近船舶動態，並以簡訊通知局內及港區各相關單位採取整備及備妥疏散措施。





港務組以簡訊通知應變小組成員採取先期整備措施，並依指揮官指示召開應變會議。





是否成立


應變小組





是





否





是





應變小組如連續運作超過3日以上，得報請局長同意由局內各單位派員輪值運作直至小組任務解除。


海嘯警報解除且海嘯災害程度已可有效控制，港務組經報請指揮官層報局長同意後解除應變小組。


應變小組解除後，局內各單位依權責辦理善後復原。





一、應變小組成員單位應依指揮官指示進駐留守採取各項應變措施，並應主動蒐集彙提應變措施執行情形及災況，必要時報請局長核准後結合本港特種防護團運作機制。


二、應變小組各成員應密切掌握可運用人力及設備資料，並應保握人員緊急疏散時機，順隧港埠設施與船舶之減災工作。





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


持續密切注意





港務組通知泊港船舶注意潮位變化並注意控附近船舶動態。


港警局加強港區巡查及人車管制及預警廣播，嚴禁人員進入防波堤。


港務消防隊於港區實施海嘯疏散預警廣播，通知漁檢所於漁業專業區實施預警廣播。


棧埠處加強掌控貨物裝卸作業動態，並適時採取疏散措施。


港工處加強在建工程之災防整備。


工務組督導取得本局核准港工作業許可之業者採取相關災防整備。


本局各單位應將經管之搶險作業機具等設備移置高處收置。





聯絡中心以簡訊、傳真、電話及網路發布海嘯預警訊息


秘書室辦理本局因應海嘯措施之新聞發布


航政組通知離島航運業者採取必要措施


依複式通報作業機制通知政風室





依海嘯規模及預計抵達時間初步研判是否威脅本港





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


獲報並與中央氣象局確認





各式傳播媒體等其他管道


報導強震或海嘯訊息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


海嘯警示通報





中央氣象局發布


海嘯警訊





附錄一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海嘯應變機制作業流程圖





內港港區疏散動線


外港港區疏散路線





花蓮港務警察局(高程約6m)











花蓮港務消防隊(高程約6m)











E





美崙田徑場


◎高程約22m





C





松園別館


◎高程約32m





D





交通部


部長


政務次長


常務次長


常務次長





本局


局  長





�副局長





本局


港 務 長


總工程司


主任秘書





本局港務組


組長


港灣科科長





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





行政院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交通部災害防救


緊急複式通報窗口





交通部航政司�港務科


海事科





地方政府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消防局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消防局





本局


秘書室主任


政風室主任





港區相關單位


花蓮港務警察局


花蓮港務消防隊


第 六 海 巡 隊





交通部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





各類重大災害之本局主辦單位


天然災害：港務組


劫船或破壞或恐怖攻ˋ擊事件災害：港務組


油污染或毒化物污染事件災害：安環組


工安事件災害：安環組


港埠設施損壞災害：港埠工程處


棧埠設施損壞及裝卸事故災害：棧埠管理處


助航設施(AIS及VTS)損壞災害：港務組


資訊設施及資安災害：資訊小組


船員或旅客霸船事件災害：航政組


複合性或其他災害：港務組





上班時間通報線


24小時通報線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國土安全辦公室


新聞局





非海難之中央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1.交通部：空難、陸上交通事故


2.內政部(消防署)：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3.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海洋污染


4.經濟部：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水利設施災害。


5.陸委會：大陸及港澳人士





本局首長宿舍


◎高程約30m





B





本局行政大樓


◎高程約20m





A





花蓮港務警察局(高程約6m)











花蓮港務消防隊(高程約6m)











E





美崙田徑場


◎高程約22m





C





松園別館


◎高程約32m





D





本局首長宿舍


◎高程約30m





B





本局行政大樓


◎高程約20m





A





10公尺高程線





花崗山體育場


◎高程約20m





花崗山體育場


◎高程約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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